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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眼看能够享受购房补
贴的最后期限日益临近，不少居民
在购房时特别在意其是否有预售
证，能否马上签备案合同。笔者从
市房管中心了解到，10月我市办理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1209套房屋，面
积360318.34平方米。

据了解，10月份我市房产管理
中心共办理4个房地产项目的8个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共 1209套，总
预售面积360318.34平方米。其中，
商业营业用房14套2层，共3184.95
平方米。记者在市房管中心网站上
看到，在办理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的项目中，有平顶山碧桂园、恒大名
都、百合金山、天安名郡四个项目。
市房产管理中心相关人员表示，办
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除了对土地使
用、规划等证件有要求外，还对楼盘
建设进度有要求，所以房地产企业
并不是一次把所有楼房的证件都办
了，这也提醒人们在查询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具体
是哪幢楼的。

市房管中心有关人士提醒，已
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项目，
购房者可在《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批准的预售范围之内放心选购。
在项目未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之前，请勿购买该项目的商品
房。否则，一旦发生纠纷等问题，
购房者的相关合法权益将无法保
障，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责任自
负。

2010 年，李女士交钱订了春
华·国际茗都 8 号楼的房子。因
开发商延期交房，6年了，新房还
没住上。今年 8 月底，开发商通
知业主去领钥匙，李女士等业主
感觉，这房交得十分糊涂，房子并
不具备交房条件。多次与开发商
交涉无果后，他们近日来到本报
反映情况。

种种原因，导致交房日期
一再拖延

2010年年初，李女士在春华·
国际茗都 8 号楼订了一套房，原
本以为等个一年半载就能住上，
结果没想到等了6年。

李女士等人说，眼看着与他
们同时交款的业主陆续入住新
房，8号楼却一直没有盖好，他们
十分着急。2015 年 4 月份，该楼
主体封顶，李女士等人与项目开
发商河南春华集团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签订了正式商品房买卖合
同，李女士也交付了全部房款。
合同约定，2015年 10月 15日开发
商向业主交房。

去年10月 15日，开发商并没
有交房。8号楼部分业主多次找
开发商交涉，春华公司于2016年
4 月 28 日作出承诺，限期交房。
记者看到，这份“调解书”的具体
内容为：本公司承诺小区内 8 号
楼在2016年 9月 1日前保证交钥
匙。若延期交钥匙产生的违约金
按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条
款执行（违约金以现金支付，不得
以其他形式支付）。落款为：河南
春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加
盖有公章。

业主：9月 1日仍不具备
交房条件

8月底，李女士等人接到开发
商交钥匙的通知，让他们 9 月初
去办理交房。不少业主来到小区
一看，楼前后黄土裸露，堆满了垃
圾，俨然就是一个建筑工地。电
表箱是空的，燃气管道尚未铺设，
电梯也没有通过验收。不少业主
认为该楼还不具备交房条件，没
有领取钥匙。

对于延期交房违约金一事，
开发商也不再提了。

记者了解到，9月份以来，已
有不少急着入住的居民领取了钥
匙开始装修，物业为他们接了临
时用电。10月份才领钥匙的业主
贺先生称，他领钥匙时，只是在物
业那儿签了一份物业服务合同，
并没有看到8号楼的相关验收合
格的证书。

几位业主表示，一是希望开
发商明确出示该楼通过相关验收
合格的证明，让他们放心交接房
子；二是按照双方的商品房买卖
合同，给居民支付违约金。

企业方称具备交房条件，
但验收合格手续办理延后

11 月 1 日上午，记者来到春
华·国际茗都小区进行实地探
访。在 8 号楼前，几位工人正从
一辆货车上卸纱窗，说是要往楼
上装。楼东侧有一大堆垃圾，南
侧挖开了一条大沟，正在铺设管
道。

几经辗转打听，该公司一位
李经理接待了记者。他表示，小
区8号楼由于受到一些客观原因
影响，的确比其他楼开工晚，但公
司一直在竭尽全力赶工。

关于业主认为该楼9月初并

不具备交房条件一事，李经理表
示，当时 8 号楼是完全具备了交
房条件，他们才通知业主交房
的。该楼经过了有关部门的验
收，相关资料在公司保存，至于
《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
说明书》也是公司保存即可，不需
要提供给业主。关于用电，每家
每户的电表和线路都已排好，一
旦与电业局接好头，业主就能用
电了。另外，电梯已经验收合格。

李经理强调，当时交房时都
是按照正规交房、验房流程办理
的。

随后，李经理带记者来到物
业办公室，查看了房屋故障报修
登记表及《电梯日常维护保养记
录》。物业公司一名工作人员说，
电梯经过质监部门验收了，但验
收合格证在厂家人员手里，等两
天可以过来看。“现在，正在挂
煤气表，很快就通上了。南边挖
开的这条沟，是在铺设地下排污
管道。门前的垃圾都是一些居民
的装修垃圾，我们会集中定期清
理。”据其介绍，目前该楼领取钥
匙的已有90多户。

昨日记者再次与李经理取得
联系。他确认，9月 1日向业主交
房时，楼房验收合格手续的确没
有下来，但 9 月 20 日左右已办
好。至于《住宅质量保证书》和
《住宅使用说明书》，他解释说这

两书只能等验收手续下来后由企
业给业主出具，因此也延迟了。
当天，物业工作人员称，随后会回
复是否能看电梯的相关验收合格
证明。

延期交房违约金不存在？
业主认为不合理

对于延期交房违约金问题，
李经理称今年4月28日他们向业
主出具的书面《调解书》内容，就
是对双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延续
和补充，他们已经按照承诺在 9
月1日交房，因此不存在违约金问
题，业主若有异议可以走法律渠
道解决。

对此解释，该楼不少业主表
示不能接受。双方的合同约定是
去年10月 15日交房，今年4月28
日该公司出具的这份《调解书》，
只能算是该公司延期交房后对业
主的一个承诺，同时承诺了违约
金的给付形式是现金。因此延期
交房事实存在，该公司应该向业
主支付违约金。

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河南
大乘律师事务所律师马文峰。他
表示，“商品房交付”交付的是建
筑工程，首先必须满足我国法律
法规关于建筑工程投入使用的法
定条件，即必须经验收且验收合
格。业主有权要求其出示“验收
意见”（或者其他能够证明验收合
格的法律文书）。另外，商品房作
为建筑物投入使用，还须通过规
划、环保、消防验收；并且能满足
使用功能要求，如用水、用电、用
气、道路、电梯等具备商品房正常
使用的基本条件。否则，开发商
不得交付，业主也有权拒绝接受，
由此引起的逾期交房责任由开发
商承担。从很多业主表示交房时
没有看到相关验收合格证明的情
况看，开发企业在交房时是存在
一定瑕疵的。

另外，构成合同补充条款的
要件是双方都要签字，在这份调
解书上并没有业主的签字，因此
不能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
充条款，业主们仍可以通过法律
手段主张合法权利。

本报将继续关注此事的发
展。 （本报记者 焦曙光）

交房日期一拖再拖，李女士等业主终于在9月初接到了交房通知，但她与春华·国际茗都8
号楼其他不少业主至今仍感觉这房交得糊涂——

具不具备交房条件，谁说了算？
违约金说没就没，合理吗？

10月份鹰城
1209套房子
拿到预售证

□记者 焦曙光


